
 

1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问询函》 

之专项核查意见 

 

致：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

简称本所）接受委托，担任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汽集团

或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问询

函》（上证公函[2022]057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就需本所律师

发表意见的相关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现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中国

境内，为本专项核查意见之目的，不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

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现行的法律法规，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材料和问题进行

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仅就《问询函》指定本所回答且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且仅根据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境内现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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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

关规定发表意见。对于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

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本次交易相关各方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

文件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本所仅就与海汽集团本次交易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

计、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在本专项核查意见中对有关会计

报告、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某些数据和结论进行引述时，已履行了必要的

注意义务，但该等引述并不视为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

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本专项核查意见的出具已得到相关方的如下保证： 

1.其已对本所及本所律师提供本所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所要求其提供的

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2.其提供给本所及本所律师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并

无任何隐瞒、虚假、遗漏或误导之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正本

和原件一致和相符。 

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上市公司为回复《问询函》并上报上交所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上市公司在其回复《问询函》时引用本专项核

查意见的相关内容，但上市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

或曲解。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专项

核查意见如下： 

一、《问询函》问题 6.预案显示，标的公司存在租赁商业物业价格上涨的

风险。请公司：（1）补充说明标的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场所的租赁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出租人及是否为关联方、租赁价格及价格的公允性、租赁物业的权属是否

清晰、租赁期限等；（2）评估标的公司的租赁情况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的重要

性，并结合上述因素说明相关租赁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及拟采取何种措施消

除影响。请财务顾问、律师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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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补充说明标的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场所的租赁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出租

人及是否为关联方、租赁价格及价格的公允性、租赁物业的权属是否清晰、租赁

期限等 

1.标的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场所的租赁情况 

根据海南旅投免税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海旅免税）提供的租赁

协议、承租房屋权属证明文件等资料及标的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实地

走访标的公司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的部分主要生产经营场所，截至本专项核查意

见出具之日，标的公司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承租 8处主要生产经营场所，其基本

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方 出租方 

出租

方是

否为

关联

方 

房屋坐落 
面积（平

方米） 
用途 租赁期限 

出租方权

属证明情

况 

1 

海旅免税

城（三

亚）迎宾

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海旅免

税城公

司） 

三亚居然

之家购物

中心有限

公司 

否 

三亚市迎宾

路 303 号商

业楼一至五

层商铺；负

一层；第八

层 

一至五

层：

46,865.0

4；负一

层：

2,195；

第八层：

1,022 

经营、仓

储、办公 

2020.8.10

- 

2035.8.9 

已取得土

地证琼

（2019）

三亚市不

动产权第

0029865

号，尚未

取得房产

证 

2 
海旅免税

城公司 

海南旺豪

实业有限

公司 

否 

三亚市吉阳

区迎宾路

303 号居然

之家负一层

第 B1001 号

商铺 

2,894.50 经营 

2020.9.20

- 

2035.11.1

4 

已取得土

地证琼

（2019）

三亚市不

动产权第

0029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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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尚未

取得房产

证 

3 海旅免税 

三亚佳翔

航空货运

服务有限

公司 

否 

三亚市天涯

区大兵河片

区控规 DB-

01 地块 

约为

19,160.0

0 

仓储 

一期：

2020.10.2

3- 

2026.1.22

； 

二期：

2021.1.5- 

2026.4.4 

琼

（2018）

三亚市不

动产权第

0028213

号 

4 
海旅免税

城公司 

海南博鳌

国宾馆有

限公司分

公司 

是 

琼海市博鳌

镇龙潭路 1

号博鳌国宾

馆酒店 1 层 

175.00 经营 
2022.4.1- 

2023.3.31 

琼

（2022）

琼海市不

动产权第

0000126

号 

5 
海旅免税

城公司 

三亚海旅

酒店有限

公司鹿回

头国宾馆

分公司 

是 

三亚市吉阳

区鹿岭路 6

号鹿回头国

宾馆地处酒

店一层大堂

右侧第一间

商铺 

60.00 经营 

2021.11.1

- 

2022.10.3

1 

琼

（2021）

三亚市不

动产权第

0013798

号 

6 
海旅免税

城公司 

三亚海旅

酒店有限

公司三亚

湾迎宾馆

分公司 

是 

海南省三亚

市三亚湾路

217 号君澜

三亚湾迎宾

馆大堂左侧 

42.00 经营 
2021.8.1-

2022.7.31 

琼（2020）

三亚市不

动产权第

00041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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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南旅投

黑虎科技

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海旅黑

虎） 

海南旺豪

阳光实业

有限公司 

否 

海南省海口

市龙华区金

龙路 2 号友

谊阳光城

B1 层 

1,273.40 经营 

2022.4.20

-

2024.4.19 

出租方未

能提供产

权证明文

件或相关

建设许可 

8 海旅黑虎 

海南旺豪

阳光实业

有限公司 

否 

海南省三亚

市天涯区胜

利路胜利购

物广场 A 区

3 楼 

1,320.80 经营 

2022.4.20

-

2024.4.19 

出租方未

能提供产

权证明文

件或相关

建设许可 

2.出租人是否为关联方 

经 本 所 律 师 登 录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和企查查（https://www.qcc.com/）查

询，标的公司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的上述租赁物业的出租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1） 三亚居然之家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三亚居然之家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 303 号居然之家三亚生活广场 

法定代表人 梁来鹏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HJJ16U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

务；企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

（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家具销售；建筑装饰

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电子

产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

其制品除外）；珠宝首饰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城市配送运输

服务（不含危险货物）；仓储服务；停车场服务（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成立日期 2020-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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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 2020-04-08 至无固定期限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比例（%） 

海口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 
100 

（2） 海南旺豪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海南旺豪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解放路 001 号国际商业城 B2 栋 

法定代表人 叶家生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200MA5T3U3K3Y 

经营范围 

商业管理及信息咨询，房地产开发经营，实业投资，旅游项目投

资开发，农业综合开发，超级市场经营，物业管理，餐饮服务，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干果、冷

冻饮品、药品零售，粮油制品、农副产品、果蔬、海产品、蛋类

产品、畜禽肉类、特产、滋补保健品、烟、酒、日用百货、杂

货、化妆品、洗涤用品、妇女儿童用品、服装、针纺织品、金银

饰品、珠宝镶嵌、钟表、音像制品、图书、工艺美术品、眼镜、

健身器材、文体用品、保洁用品、汽车饰品、医疗器械、建筑材

料、金属材料销售，食品（含冷冻食品）加工销售，康乐休闲服

务，保健服务，美容美发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室内

娱乐活动，儿童乐园服务，停车场服务，实业投资，进出口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除外），广告发布，商业咨询与管理服务。

（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

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8-04-09 

营业期限 2018-04-09 至无固定期限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比例（%） 

海南旺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 100 

（3） 三亚佳翔航空货运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三亚佳翔航空货运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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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住所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三亚湾路国际客运港区国际养生度假中心酒

店 B 座(2#楼)6 楼 615 室 

法定代表人 邢孔梅 

注册资本 4,265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200760386698J 

经营范围 

跨境电商，保税仓，交通运输，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批发市场，

国内航线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外航空货运销售代理业务

（危险品除外），房地产开发，水产品养殖、加工及自产自销，

农业开发，农产品，食品仓储、配送，航空物流，进出口贸易，

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

乳粉），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普通货运（一般经营项目自

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4-08-24 

营业期限 2004-08-24 至 2034-08-24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比例（%） 

海南佳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0.34 

海南交控投资有限公司 29.66 

（4） 海南博鳌国宾馆有限公司分公司 

公司名称 海南博鳌国宾馆有限公司分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独资） 

公司住所 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龙潭路 1 号 

负责人 景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30MAA92QR31E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生活美容服务；理发服务；住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酒店

管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健身休闲活动；日用百货销售（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成立日期 2021-09-26 

营业期限 2021-09-26 至 2059-05-07 

总公司名称 海南博鳌国宾馆有限公司 

总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比例（%） 

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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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海南旅投） 

（5） 三亚海旅酒店有限公司鹿回头国宾馆分公司 

公司名称 三亚海旅酒店有限公司鹿回头国宾馆分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鹿鸣路 6 号鹿回头国宾馆 

负责人 林荣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200MA5TM9JG9W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住宿服务；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酒店管理；餐饮管

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养生保健服务（非

医疗）；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职工疗休养策划服务；健

身休闲活动；棋牌室服务；游乐园服务；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

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20-08-13 

营业期限 2020-08-13 至无固定期限 

总公司名称 三亚海旅酒店有限公司 

总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比例（%） 

海南旅投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100 

（6） 三亚海旅酒店有限公司三亚湾迎宾馆分公司 

公司名称 三亚海旅酒店有限公司三亚湾迎宾馆分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三亚湾路 217 号 

负责人 刘瑞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2000757461491 

经营范围 
酒店管理，旅游投资，游乐项目，附属商场及商务中心，住宿与

餐饮服务，疗养服务。 

成立日期 2013-10-23 

营业期限 2013-10-23 至无固定期限 

总公司名称 三亚海旅酒店有限公司 

总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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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旅投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100 

（7） 海南旺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海南旺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龙路 2 号友谊阳光城负一楼旺豪阳光超市 

法定代表人 叶小勇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MA5RH0HM1U 

经营范围 

商场经营与管理，日用百货、杂货、家电、电子产品、针纺织

品、化妆洗涤用品、妇女儿童用品、服装、钟表、音像制品、图

书、工艺美术品销售，车内饰品（含保洁用品）销售，药品、滋补

保健品、烟、酒，干鲜果品、金银饰品的销售，预包装食品兼散

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干果、冷冻饮品）、粮油

制品、农副产品、蔬菜、海产品、蛋类产品、畜禽肉类、活海鲜

产品、海干品、食品、熟食、快餐、面点、土特产品、建筑材

料、金属材料的销售，孕妇产前辅导，婴幼儿洗澡护理，婴幼儿

室内游戏娱乐，儿童乐园，美容美发，保健服务、柜台租赁，房

屋租赁，物业服务，停车场服务，消防器材销售。（一般经营项目

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7-05-08 

营业期限 2017-05-08 至无固定期限 

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比例（%） 

叶小勇 75 

叶丹青 25 

根据标的公司董监高调查表及标的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和企查查

（https://www.qcc.com/）查询，出租方海南博鳌国宾馆有限公司分公司、三亚

海旅酒店有限公司鹿回头国宾馆分公司、三亚海旅酒店有限公司三亚湾迎宾馆分

公司系标的公司控股股东海南旅投的全资子公司的分公司，上述其他出租人与标

的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3．关联租赁价格及公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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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租赁合同，上述关联租赁的租赁价格如下： 

（1） 自海南博鳌国宾馆有限公司分公司承租物业 

根据海旅免税城公司与海南博鳌国宾馆有限公司分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租

金为 20,000 元/月，租赁面积共 175.00 平方米。 

经本所律师登录 58 同城等房屋租赁平台网站检索，琼海市同类面积商铺在

市场中的租赁价格区间为 55.20-91.80 元/月/平方米，平均价格为 70.80 元/月

/平方米。海旅免税城公司租赁此处商铺的价格为 20,000 元/月，折合 114.29 元

/月/平方米。根据标的公司的说明，由于该处商铺所处区域市场数据有限，且该

酒店属于高档酒店，故其租金高于市场平均价格，具有合理性。 

（2） 自三亚海旅酒店有限公司鹿回头国宾馆分公司承租物业 

根据海旅免税城公司与三亚海旅酒店有限公司鹿回头国宾馆分公司签订的

租赁合同，租金为 20,000 元/月，租赁面积共 60.00 平方米。 

经本所律师登录 58 同城等房屋租赁平台网站检索结果，三亚市同类面积商

铺在市场中的租赁价格区间为249.90-337.80元/月/平方米，平均价格为305.76

元/月/平方米。海旅免税城公司租赁此处商铺的价格为 20,000 元/月，折合

333.33 元/月/平方米，与周边租赁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 

（3） 自海旅免税城公司与三亚海旅酒店有限公司三亚湾迎宾馆分公司承

租物业 

根据海旅免税城公司与三亚海旅酒店有限公司三亚湾迎宾馆分公司签订的

租赁合同，租金为 20,000 元/月，租赁面积共 42.00 平方米。 

经本所律师登录 58 同城等房屋租赁平台网站检索结果，三亚市同类面积商

铺在市场中的租赁价格区间为380.10-500.10元/月/平方米，平均价格为435.06

元/月/平方米。海旅免税城公司租赁此处商铺的价格为 20,000 元/月，折合

476.19 元/月/平方米，与周边租赁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 

4.租赁物业的权属是否清晰 

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标的公司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共有 4处租赁

房屋的出租方未提供其所出租房屋的权属证明。 

（1） 第 1、2 项租赁物业 

上述第 1、2 项租赁物业均坐落于三亚市迎宾路 303 号，其出租方均未提供

房产权属证明。包括：海旅免税城公司自三亚居然之家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承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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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迎宾路 303 号商业楼一至五层商铺；负一层；第八层，以及海旅免税城公

司自海南旺豪实业有限公司承租的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 303 号居然之家负一层

第 B1001 号商铺（该处商铺系由海南旺豪实业有限公司自三亚居然之家购物中心

有限公司承租后转租）。根据标的公司提供该两处房产坐落土地的《不动产权证

书》，土地的权利人为三亚市吉阳区东岸村东岸第一组、三亚市吉阳区东岸村东

岸第二组，权利类型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用途为零售商业用地。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租赁合同及标的公司的说明，鉴于：①上述第 1、2 项

租赁物业的出租方未提供房产权属证明，但就该等房屋，三亚市吉阳区东岸村东

岸第一组、三亚市吉阳区东岸村东岸第二组已取得有关土地使用权证书并办理取

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根据《 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 修正)第

二条规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

因此，该两处租赁物业的权属瑕疵不影响相关租赁合同的效力；②三亚市吉阳区

东岸村委会已出具证明，同意三亚居然之家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出租及转租经营。

同时三亚居然之家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已出具《同意转租证明》的回执，同意促进

海南旺豪实业有限公司与海南旅投免税品有限公司转租合作；③三亚居然之家购

物中心有限公司与海旅免税城公司签署的《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第十四章甲

方（即三亚居然之家购物中心有限公司）违约责任 14.2 甲方因违法而受到有关

部门或司法机构处罚，且影响乙方（即海旅免税城公司）正常经营的。14.13 出

现以上情形的，甲方须双倍退还乙方已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并赔偿乙方所有损失。

乙方有权提出解除合同。”根据上述约定，针对上述第 1项租赁物业，如因租赁

房屋权属瑕疵影响海旅免税城公司正常经营，出租方将赔偿由此给海旅免税城公

司造成的所有损失。 

（2） 第 7、8 项租赁物业 

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海南旺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未能就上述第 7、

8项租赁物业提供相关产权证明文件或相关建设许可。 

根据标的公司提供的租赁合同及标的公司的说明，鉴于：①上述第 7、8 项

租赁物业自 2022 年 4 月起租赁，目前并非标的公司的主要经营场所；②上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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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物业周围存在其他可替代场所，如无法继续租赁，标的公司可在较短时间内找

到符合条件的替代场所；③海南旺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与标的公司签订的《合作

协议》及海南旺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与标的公司、海旅黑虎签订的《三方协议》

约定：“甲方（即海南旺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未保障乙方（即海旅黑虎）使用

协议约定场地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整改；甲方拒绝整改或者逾期整改超过 7日

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甲方向乙方赔偿无法使用场地而造成的实际损

失。”根据上述约定，如因租赁房屋权属瑕疵影响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常

经营的，承租方有权要求出租方配合整改。 

此 外 ， 经 本 所 律 师 登 录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http://www.gsxt.gov.cn/）、企查查（https://www.qcc.com/）网站、标的公

司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所在地区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住建部门政府网站核查，标

的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因为违反房屋租赁相关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同时，为避免因前述租赁物业瑕疵给标的公司或其子公司造成损失，标的公

司控股股东海南旅投已就该事宜出具《关于标的公司租赁物业权属情况的承诺

函》，承诺如下：“如标的公司或其子公司因其在本次交易完成前的租赁物业权

属、未办理备案手续等瑕疵而致使标的公司或其子公司无法继续使用该等物业，

需要另寻租赁场所及/或受到任何政府部门的相关行政处罚或要求整改而遭致任

何经济损失的，本公司将对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实际遭受的经济损失进行全额现

金补偿，确保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标的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上述租赁房屋的出租方

未提供房产权属证明的情形，不会对标的公司持续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评估标的公司的租赁情况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的重要性，并结合上述

因素说明相关租赁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及拟采取何种措施消除影响。 

1.评估标的公司的租赁情况对标的公司生产经营的重要性 

根据标的公司的说明，标的公司主要从事离岛免税品销售业务，属于免税零

售类企业。免税零售企业通常采用租赁物业的方式设立实体店开展销售活动，物

业租金也是免税零售企业所负担的主要成本之一。标的公司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

所承租的上述物业主要用于其经营和仓储，其中，海旅免税城公司自三亚居然之

家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和海南旺豪实业有限公司承租的第 1、2 项租赁物业用作海

旅免税城的经营场所，海旅免税城是标的公司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 主要的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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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场所。因此，上述物业租赁情况的稳定对于标的公司的经营稳定具有重要意

义。 

2.结合上述因素说明相关租赁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及拟采取何种措施消

除影响 

（1） 结合上述因素说明相关租赁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相关租赁合同及标的公司的说明，标的公司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承租上

述物业，均与出租方签订了具有法律效力的租赁合同。 

海旅免税城公司自三亚居然之家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和海南旺豪实业有限公

司承租的第 1、2 项租赁的出租方无法提供房屋不动产权证明，但根据三亚市吉

阳区东岸村委会出具的相关证明以及出租方取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资料，该权属瑕疵不影响相关租赁合同的效力。另外，该

等物业的租赁合同期限为 15 年。因此，上述租赁物业租期较长、租赁期内合作

稳定。 

海旅免税自三亚佳翔航空货运服务有限公司承租的第 3项租赁物业，出租方

已提供权属证明文件，租赁合同期限为 5年以上。并且，双方已在租赁合同中约

定，承租方需继续承租该等房屋的享有优先承租权，承租方于租赁期届满前 6个

月，向出租方提出续租要求，协商一致后双方重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因此，上

述租赁物业租期较长、且承租方享有续租优先承租权，合作稳定。 

海旅免税城公司自海南博鳌国宾馆有限公司分公司、三亚海旅酒店有限公司

鹿回头国宾馆分公司、三亚海旅酒店有限公司三亚湾迎宾馆分公司承租的第 4、

5、6项租赁物业，出租方均系标的公司的关联方，且上述出租方已提供权属证明

文件。根据相关租赁合同约定，合作期满承租方在同等条件下对场地有优先使用

权，双方另行签订继续合作合同。因此，上述租赁物业系关联租赁，且承租方享

有续租优先承租权，合作稳定。 

海旅黑虎自海南旺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承租的第 7、8 项租赁物业目前非标

的公司的主要经营场所，可替代性较强。根据相关合同约定，如因租赁房屋权属

瑕疵影响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常经营的，承租方有权要求出租方配合整改。

另外，根据海南旺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与海旅免税签署的《合作协议》，双方已

建立长期和互为海南独家的战略合作关系，合作期限为十年，合作期限届满后经

双方协商可以续签。因此，上述租赁物业的出租方和承租方为战略合作伙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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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期限较长、合作期内合作稳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标的公司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的上述相关物业租赁不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 拟采取何种措施消除影响 

根据三亚居然之家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与海旅免税城公司签署的《商铺租赁合

同》，如因租赁房屋权属瑕疵影响海旅免税城公司正常经营，出租方将赔偿由此

给海旅免税城公司造成的所有损失。 

根据海南旺豪阳光实业有限公司与标的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及海南旺豪

阳光实业有限公司与标的公司、海旅黑虎签订的《三方协议》，如因租赁房屋权

属瑕疵影响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常经营的，承租方有权要求出租方配合整

改，出租方拒绝整改或者逾期整改超过 7日的，承租方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出

租方赔偿无法使用场地而造成的实际损失。 

另外，为避免因前述租赁物业瑕疵给标的公司或其子公司造成损失，标的公

司控股股东海南旅投已就该事宜出具《关于标的公司租赁物业权属情况的承诺

函》，承诺如下：“如标的公司或其子公司因其在本次交易完成前的租赁物业权

属、未办理备案手续等瑕疵而致使标的公司或其子公司无法继续使用该等物业，

需要另寻租赁场所及/或受到任何政府部门的相关行政处罚或要求整改而遭致任

何经济损失的，本公司将对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实际遭受的经济损失进行全额现

金补偿，确保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 

 

二、《问询函》问题 8.预案显示，公司拟向间接控股股东海南省旅游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目前，海南旅投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42.5%股权。请公司补充披露海南旅投及其一致行动人相关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是否符合相关规则要求。请财务顾问、律师发表意见。 

（一）海南旅投的锁定期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特定对象以资产认

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属于下

列情形之一的，36 个月内不得转让：（一）特定对象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二）特定对象通过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取得上市

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三）特定对象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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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 

海南旅投已出具《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承诺如下： 

“1、本公司在本次交易取得的海汽集团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上述股份发

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的，本公司持有前述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个月（若上述期间上市公司

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发行价格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但是，在适用法律

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2、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本公司由于海汽集团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海汽集团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3、若本公司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 新

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二）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锁定期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

持有的被收购公司的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收购人在被收购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

述 18 个月的限制，但应当遵守本办法第六章的规定。” 

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汽控股）系海南旅投的控股子公司

及一致行动人，海汽控股已出具《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承诺如下： 

“1、本公司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海汽集团股份，自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

限。 

2、本公司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海汽集团股份因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情形衍生取得的股份亦遵守前述锁定期安排。 

3、若前述锁定期安排与证券监管机构的 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司将根

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海南旅投相关股份的锁定期安排符合《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海南旅投的一致行动人海汽控股在本次

交易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安排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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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规定。 

本专项核查意见正本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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